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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

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

摘要修订说明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或“中

国动力”）拟分别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太平国发卓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军民融合海洋防务（大连）产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其持有的哈尔滨广瀚动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7.79%股权、武汉长海电力推进和化学电源有限公司 8.42%股权、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47.82%股权、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44.94%股权、河

南柴油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26.47%股权、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35.29%股权、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48.44%股权并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

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中国动力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相关公告。 

2019 年 11 月 5 日，中国动力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489 号）。根据相关要求，中

国动力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并于

披露《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修

订稿）”）。本次补充和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重组报告书（修订稿）》“重大事项提示”之“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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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四、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的情况”、“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之“一、本次

交易方案概要”和“四、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的情况”、“第五章  发行普通股及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况”之“二、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的情况”、“第八章  本次

交易合同主要内容”之“二、关于过渡期间损益的补充协议”等章节补充披露：

交易方案调整的原因及合理性、过渡期损益约定的调整等相关内容。 

2、《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九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六、上

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七、上市公司发行可

转债符合《证券法》第十一条规定”、“八、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符合《证券法》

第十六条规定”等章节补充披露：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合法合规性内容等相关内容。 

3、《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

本情况”之“八、引入债转股投资者及历次增资时投资者增资金额、增加注册资

本金额及增加资本公积金额”、“第九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十、本次

交易符合市场化债转股的相关政策规定”等章节补充披露：引入债转股投资者及

历次增资时投资者增资金额用途等具体情况、债转股相关债权的具体情况、符合

市场化债转股相关政策的各项要求等相关内容。 

4、《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十一、本次

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标的资产增资/股权转让的目的、增

资资金的用途、实缴情况”等章节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对标的资产增资/股权转让的目的、增资资金的用途、是否实缴完

成以及非货币出资的评估情况等相关内容。 

5、《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十四章  其他重大事项”之“六、本次交易

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等章节补充披露：交易完成后债转股投资者是否将

参与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对上市公司公司治理及生产经营的影响等相关内容。 

6、《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九、交易对

方之间及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和关联方之间的关联关系、一致行动

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等章节补充披露：交易对方之间及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股东和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等相

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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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九、前述瑕

疵不动产面积占比及权证办理进展”等章节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瑕疵不动产面积

占比及权证办理情况等相关内容。 

8、《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一、广瀚动

力 7.79%股权”、“二、长海电推 8.42%股权”、“三、中国船柴 47.82%股权”、“四、

武汉船机 44.94%股权”、“五、河柴重工 26.47%股权”、“六、陕柴重工 35.29%股

权”、“七、重齿公司 48.44%股权”中的“（六）业务资质及涉及的立项、环保、

行业准入、用地等相关报批情况”等章节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主要资质的情况以

及相关资质对标的公司业务和经营的影响等相关内容。 

9、《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十、标的资

产交易完成后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合规运营方面的具体制度措施、相关投入

情况”等章节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交易完成后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合规运营

方面的具体制度措施、相关投入情况，是否符合国家及地方环保政策，环保方面

的政策变化对标的资产和上市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等相关内容。 

10、《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以及“第七章 标

的资产评估及定价情况”之“一、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五）标的资产评估

值分析”、“重大风险提示”、“第十三章 风险因素分析”等章节补充披露：收益

法标的资产预测合理性与准确性、部分标的资产增值原因、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

评估估值具体内容、风险和比较情况、部分标的资产选取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

论的合理性、中国船柴等标的资产收益法评估具体情况及其他标的资产评估具体

内容等相关内容。 

11、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十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杠杆水平的相关措施”等章节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

有效控制上市公司杠杆水平、保持良好资本结构的措施等相关内容。 

12、《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六章 募集配套资金”之“四、募集配套资

金的必要性”等章节补充披露：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等相关内容。 

13、《重组报告书（修订稿）》“第四章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七、重齿公

司 48.44%股权”补充披露：重齿公司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以同一基准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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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出现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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